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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道部关于铁路运输生产部门节约用电的暂行规定
铁路运输生产部门节约用电的暂行规定
（（８０）铁机字１６９９号　１９８０年１０月１５日）

为了贯彻国发（１９７８）２号文件和国发（１９８０）５０号文件精神，抓好节电工作，是贯彻调整、改革、整顿、提高方针的重要内容，也是解决我国当前和今后若干年供电紧张的最可靠途径。

电力是实现我国四个现代化的物质基础，是铁路运输生产各部门不可缺少的动力。但是由于电力生产不能适应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电力供需矛盾突出。因此，节约用电是一项长期任务。为了解决铁路运输部门电力供需矛盾，各级领导同志必须高度重视，抓好节电工作，扭转电力浪费严重的被动局面，特制定铁路运输生产部门节约用电的暂行规定。

一、加强组织领导，建立健全管理机构

第１条 各级领导要加强对节电工作的领导，把计划用电、节约用电、安全用电列入重要议事日程，采取有效措施，扎扎实实抓好这一工作。各铁路局要健全“三电”管理机构，机务处、机务科要有专人负责“三电”的日常管理工作，以利各部门、各单位的用电、节电工作进行平衡、落实、督促检查和指导，促进节电工作的逐步深入。

第２条 “三电”管理人员的职责范围１．根据铁路运输生产任务和当地省、市“三电”办公室下达的用电指标，经平衡后，向所属用电单位下达，并考核各用电单位用电指标完成情况。  ２．组织各用电单位做好计划用电和节电工作，经常宣传节电意义，总结、推广节电先进经验。  ３．负责考核用电单耗定额，定期报送节电月（季）报。报表见附件１。  ４．监督检查用电单位合理利用电能，安全节约用电。对违章、不安全和浪费用电，有权采取措施加以制止，并提出处理意见。  

二、计划用电

第３条 各铁路局每年应组织一次对供用电单位的供电设备、用电性质、负荷大小、浪费电力和非法用电及用电单耗上升原因等的全面检查，并实行四定（定电力、定电量、定用电单耗、定用电时间）。检查中发现的问题，有关单位应认真研究解决。“四定”的指标供用电单位都应认真贯彻。

第４条 各铁路局应根据用电单位工作量和产值制定用电单耗定额。铁路局、铁路分局以换算周转量与运营单位用电量总数计算用电单耗。机务段以折算洗（轮定）修台数，车辆段以折算段修辆数，扬水以千吨米，电石、水泥、炼钢（铁）、装卸以吨，制氧、采石、制材以立方米，制砖以万块，机修、配件等工厂以万元产值为单位查定耗电定额。耗电定额暂由铁路局负责查定公布。对于车站、工务、电务、建筑等部门的耗电定额各局可先行试点，然后确定计算方法。

换算机车洗（轮、定）修台数和车辆段修辆数的折算办法，按铁道部（７８）铁计字２３号《关于试行铁路运输单位及主要生产组劳动生产率计算办法的通知》执行。有关折算系数见附件２。

用电单耗执行情况，各铁路局每季随同电力生产季报一并报铁道部。实际用电单耗按下式计算：

实际总用电量（度）

实际用电单耗＝－－－－－－－－－

总产值或产量

第５条 实行电力凭证定量供应。各铁路分局根据铁路局和当地“三电”办公室分配的电量指标，以电证形式向用电单位下达。电证格式见附件３（正面）。若当地“三电”办公室要求考核日耗电者，用电单位应按附件３（背面）统计日用电量。

第６条 铁路分局每年应向各单位下达电费财务计划，各用电单位应严格执行，严禁超支和挪用。

三、节约用电

第７条 大力开展双革活动，积极推广先进技术。各单位要加速安装远红外线烘干、电焊机无载自停装置、变压器轻载自动转换装置、机床电动机Ｙ—△自动切换装置、负荷限制器、光电自动控制开关、交流接触器无声运行、氖气辉光灯代替白炽指示灯等有效的节电技术措施。

第８条 加强计量管理１．生产用电以站、段、队、厂、所、校等为单位由水电段、供电段安装计费总表。用电量较大的车间班组、设备，为便于考核用电单耗，各用电单位亦应安装电度表计量。  

凡由铁路供电的家属宿舍，逐步实现一户一表，其最大容量不得超过３安。新建家属宿舍装表费用列入基建投资。即有铁路家属宿舍允许职工自购电表，由室内配线管理单位安装，或由室内配线管理单位统一购置安装。取消包灯、包费制。２．电度表应按规定进行校验。  ３．经批准的路外用电单位，应自行装设电度表方准供电。  

第９条 改革不合理工艺及设备１．各单位要加强设备维修，消除跑、冒、滴、漏现象。  ２．结合用电普查，合理调整变压器、电动机、水泵和其它设备容量，充分发挥机械效率，消除大马拉小车的设备。  ３．铁路沿线各站的室外照明，要结合电线路大、中修，实现“集中控制、分路供电”。  ４．生产用电热、电炉应经过分局批准，方准使用。严格取缔生活电热。  ５．合理调整生产班次，躲峰让电，加装无功补偿，提高“三率”降低损耗。  

因改革不合理工艺及设备涉及经费问题时，应根据性质分别纳入各局有关计划。

四、严肃用电纪律，实行用电检查

第１０条 铁路运营部门供电业务由水电段、供电段统一管理。各用电单位要求使用电力时，应按规定办理申请手续。新增、改建的用电设备，其供电方案应经电力主管部门审阅同意后方准施工，竣工后经试验合格方准接电。不准私拉乱接用电设备。铁路供电设备一般不向路外供电。任何用电单位和个人不得任意利用铁路电力设备向另一单位转供电力。

第１１条 各用电单位严格执行用电指标，不得任意超指标用电，实行超用偿还的原则。各用电单位必须严格按照局、段电力调度或值班员命令实行躲峰用电。

第１２条 为保证安全供用电，杜绝浪费，维护有关规章制度的贯彻实施，除各单位发动群众对供用电进行监督外，并由供电单位实行不定期检查制度。凡对用电单位进行检查时，检查人员应持用电检查证。用电检查证见附件４。

第１３条 全路电力工作人员必须牢固树立为运输服务、为用户服务的思想，努力满足铁路运输生产用电的需要，对利用职权假公济私、违法乱纪的行为必须严肃处理。

五、节电量的计算

第１４条 依耗电定额计算节电量。

节电量＝（用电单耗定额－实际用电单耗）×实际产量或产值。

用电单耗应根据双革和“三率”的提高及用电设备的技术改造等，每年修订一次。

第１５条 双革节电按改革设备投入使用后用电量与原用电量之差计算，其时间按投入使用后连续半年计算，并分月计算电量。

第１６条 采取各项节电措施，如改进供电方式，调整变压器、电动机容量，调换大马拉小车设备等，其节电量按采取措施后用电量与原用电量之差计算，其时间按采取措施后连续半年计算，并分月计算电量。

第１７条 加强用电管理，消灭常明灯、大灯泡，查封生活用电热等办法节电，按实际用电时间与容量计算。用电时间无法考核时，按每日六小时，连续使用三个月计算，并分月计算电量。

第１８条 提高“三率”，降低损耗节电，按下列方法计算。铁路局根据铁道部和当地电业局的要求，并结合本局具体情况，制定“三率”指标。１．力率节电：集中补偿的力率每提高计划的１％，可按实际用电量的０．１％；分散补偿的力率每提高计划的１％，可按实际用电量的０．２％折算为节电量。  ２．负荷率节电：负荷率每提高计划的１％，可按实际用电量的０．０５％折算为节电量。  ３．变压器利用率节电：利用率每提高计划的１％，可按实际用电量的０．１％折算为节电量。  ４．降低线路损耗节电：线路损耗每降低计划的１％，可按实际用电量的１％折算为节电量。  

六、奖惩

第１９条 在实行四定的前提下，凡提高力率、负荷率、变压器利用率，降低损失率，降低产品单耗，推广先进技术，改革不合理工艺和设备，以及揭发违章用电者，应给予表扬或奖励。奖金由各单位从节约用电总度数价值中按１２％提取。

第２０条 对违章用电单位和个人给予批评教育，情节严重者应受到处罚。处罚可采用扣除用电指标，停止供电、罚款等办法。

第２１条 此规定公布后，各铁路局根据具体情况制定实施细则。牵引供电的节电问题，可按上述精神由供电段制定具体节电措施。

（附件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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